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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五

壹
、
問
題
之
提
出

某
甲
貿
易
商
從
大
陸
東
筦
以

貿
易
條
件
，

出
口
一
個
二
十
呎
全
櫃
之
高
級
皮
鞋
至
英
國
，
於
卸

貨
時
發
現
貨
物
發
霉
，
經
查
發
現
貨
物
有
水
濕
痕

跡
。
幸
而
，
某
甲
有
向
乙
保
險
公
司
投
保
貨
物
運
輸

保
險
，
投
保
之
保
險
條
件
為
英
國
協
會
貨
物
運
輸

條
款
︹

一
九
八
二

，
一
般
簡
稱

︺、
附
加
戰
爭

、

罷

工

險

、
千
禧
年
除
外
條
款

，
承
保
航
程
為
：
自
被
保
險
人

指
定
倉
庫
起
至
受
貨
人
在
英
國
之
倉
庫
為
止
。
試
問
：

(  一　)  
、　
何
種
水
濕
情
況
可
以
獲
得
保
險
理
賠
？

(  二　)  
、　
若
投
保
條
件
為

(  B  )  
、
(  C  )  
條
款
則
有
何
不
同
？

(  三　)  
、　
若
投
保
條
件

一
九
六
三

、

、

又
有
何
不
同
？

●
關
鍵
詞
：
全
櫃
運
送
，
汗
濕
，
固
有
暇
疵
，
貨
物
性

質
，
英
國
協
會
條
款
，
勞
伊
茲
船
舶
貨
物
保
險
單
，

單
獨
海
損
，
主
力
近
因
。

貳
、
前
言

一
、
討
論
模
式

1  .  

在
討
論
貨
物
運
輸
保
險
之
前
，
我
們
首
先
應
對
貨
物

運
輸
的
方
式
有
所
了
解
，
該
種
運
送
方
式
的
特
點
為

何
？
常
發
生
哪
些
實
務
上
的
爭
議
？
應
調
查
何
種
證

據
？
這
樣
才
能
發
現
真
實
，
並
以
此
為
基
礎
來
討
論

法
律
以
及
契
約
責
任
。

2  .  

了
解
損
失
原
因
及
類
型
後
，
我
們
才
能
繼
續
討
論
保

險
人
的
賠
償
責
任
，
而
討
論
保
險
人
的
賠
償
責
任
不

外
乎
是
法
律
及
契
約
責
任
。

3  .  

最
後
，
我
們
須
依
案
例
事
實
去
探
討
法
律
及
契
約
規

範
，
並
據
以
判
斷
保
險
人
是
否
需
負
賠
償
責
任
。

二
、
本
文
討
論
範
圍

一
般
的
貨
物
運
送
方
式
可
分
為
海
運
、
陸
運
、
空

運
運
送
，
在
海
運
運
送
又
可
再
分
為
散
裝
、
雜
貨
、
貨

櫃
運
送
，
而
貨
櫃
運
送
又
分
為
全
櫃
運
送
及
併
櫃
運

送
，
此
為
傳
統
海
運
運
輸
方
式
之
分
類
。

金
筆
獎
入
選

財
產
保
險
論
文
比
賽
第
一
名
作
品

海
運
全
櫃
貨
物
水
濕
問
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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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文
討
論
之
重
點
以
海
運
全
櫃
運
送
為
主
，
主
要

是
因
為
在
全
櫃
貨
物
運
送
中
，
除
了
非
常
少
數
情
形

外
，
全
櫃
貨
物
大
部
分
情
況
是
由
賣
方
自
己
裝
載
、
堆

存
於
貨
櫃
中
，
再
將
貨
櫃
轉
交
運
送
人
，
在
一
般
運
送

中
，
運
送
人
並
不
負
責
裝
載
、
堆
存
。
因
此
，
一
般
而

言
，
在
全
櫃
運
送
情
形
下
，
貨
主
負
擔
較
重
之
舉
證
責

任
及
風
險
，
所
以
撰
寫
本
文
提
醒
貨
主
及
相
關
貿
易
人

士
在
處
理
時
應
注
意
之
事
項
，
避
免
糾
紛
產
生
。

至
於
戰
爭
、
罷
工
險
、
千
禧
年
除
外
條
款
，
一
般

貨
主
不
易
遇
到
，
較
不
具
實
用
性
，
暫
不
列
入
本
文
探

討
範
圍
。

、
貨
物
受
損
之
類
型
與
分
析

一
、
貨
物
水
濕
之
分
類

在
討
論
貨
物
水
濕
問
題
之
前
，
我
們
首
先
對
水
濕

種
類
進
行
分
類
，
確
定
貨
物
損
失
屬
於
何
種
型
態
或
種

類
，
再
與
保
險
契
約
互
相
對
照
，
以
便
瞭
解
損
失
原
因

是
否
在
保
單
承
保
範
圍
，
可
不
可
以
獲
得
保
險
理
賠
。

譬
如
說
以
市
場
上
最
常
使
用
到
的

一
九
八
二

或

一
九
六
三

承
保
條
件
為
例
，
在
下
列

圖
中
之
一
般
類
型
水
濕

並
沒
有
任
何

保
險
單
除
外
規
定
之
適
用
，
即
屬
於
保
單
承
保
範
圍
，

應
可
獲
得
保
險
理
賠
。
同
理
，

外

部
原
因
引
起
之
汗
濕
，
應
依
損
失
之
原
因
來
討
論
，
若

損
失
之
原
因
沒
有
除
外
規
定
之
適
用
，
亦
應
屬
承
保
範

圍
。
至
於
汗
濕

若
是
因
貨
物
本
身
之
固
有
瑕
疵

譬
如
含
水
量
過
高

或

貨
物
性
質
所
致
者

，
保
險
公
司
應
不
負

賠
償
責
任
。
茲
用
圖
表
說
明
如
下
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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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、
事
故
原
因
之
分
析

(  一　)  
、　
依
據
上
圖
的
分
類
，
一
般
類
型
的
水
濕
，
約
可
分

為
下
列
幾
種
類
型
：

1  .  

氣
候
危
險
：
運
輸
之
貨
櫃
頂
部
有
破
洞
，
雨
水
或

海
浪
自
頂
部
滲
入
貨
櫃
頂
部
，
以
致
浸
濕
內
部
之

貨
物
，
迄
開
櫃
時
才
發
現
水
濕
。

2  .  

海
上
危
險
：
貨
櫃
完
好
但
底
部
有
水
漬
痕
跡
，
通

常
為
貨
物
於
運
送
途
中
，
遇
到
惡
劣
天
候
或
在
駁

船
轉
運
時
，
海
水
、
淡
水
侵
入
貨
櫃
，
致
使
貨
物

受
損
。

3  .  

陸
上
危
險
：
貨
櫃
於
內
陸
運
送
期
間
淹
水
。
常
見

到
狀
況
為
：
貨
櫃
場
處
於
地
勢
低
窪
地
區
，
遇
到

洪
水
時
，
容
易
積
水
而
淹
到
貨
櫃
，
致
使
貨
櫃
�

面
的
貨
物
水
濕
。

（　二　）　
、　
至
於
外
來
水
分
入
侵
所
引
起
的
汗
濕
類
型
，
大
約

可
分
為
下
列
幾
種
：

1  .  

貨
櫃
本
身
太
老
舊
或
修
補
太
多
次
：
貨
櫃
本
身
雖

然
並
沒
有
破
洞
，
但
因
修
補
過
太
多
次
或
太
老

舊
，
以
至
於
遇
到
下
大
雨
時
貨
櫃
仍
然
會
滲
水
，

只
是
水
量
不
多
、
水
濕
狀
況
也
並
不
嚴
重
，
若
現

場
人
員
不
注
意
貨
櫃
狀
況
的
話
，
在
卸
貨
當
時
是

並
不
容
易
察
覺
貨
櫃
有
問
題
，
再
加
上
事
後
，
貨

櫃
已
交
還
櫃
場
，
無
法
由
櫃
場
的
貨
櫃
交
替
驗
收

單

，
簡
稱

確
認
貨
櫃
外
觀
是
否
有

明
顯
的
破
損
。

2  .  

貨
櫃
外
觀
完
好
，
且
沒
有
任
何
淹
水
痕
跡
：
由
於

造
成
此
種
狀
況
的
原
因
有
很
多
。
常
見
到
的
例
子

如
下
：

（　A  ）　

貨
物
在
裝
櫃
前
淋
到
雨
水
，
但
仍
予
以
裝
櫃
運

送
。

（　B  ）　

貨
櫃
場
位
處
低
窪
地
區
，
且
排
水
設
施
不
良
，
遇

到
下
大
雨
就
容
易
造
成
地
面
短
暫
淹
水
，
由
於
貨

櫃
底
部
通
常
為
木
板
鋪
成
，
底
盤
高
度
也
不
高
，

因
此
很
容
易
就
淹
到
貨
櫃
底
部
，
貨
物
再
透
過
木

板
吸
收
水
分
，
最
後
經
海
上
長
途
運
輸
，
造
成
汗

濕
狀
況
。

（　C  ）　

貨
櫃
在
轉
運
時
或
在
駁
船
作
業
時
遇
到
下
大
雨
，

因
為
排
水
不
及
，
亦
可
能
造
成
短
暫
水
分
侵
入
貨

櫃
，
而
不
被
發
現
。

（　D  ）　

貨
櫃
櫃
門
之
膠
條
老
舊
、
破
損
，
致
雨
水
滲
入
。

(  三　)  
、　
最
後
一
種
類
型
是
因
為
貨
物
本
身
之
固
有
瑕
疵
或

P065-P076金筆（第一名）  6/2/2004 1:29 PM  頁面六七



六
八

性
質
所
引
起
的
損
失
，
典
型
的
狀
況
為
：
受
貨
人

在
收
貨
時
，
發
現
到
貨
物
發
霉
或
外
觀
有
出
汗
現

象
，
但
貨
櫃
完
好
，
並
沒
有
任
何
破
洞
或
老
舊
的

異
常
狀
況
，
底
部
亦
沒
有
水
痕
，
總
體
來
看
水
濕

或
水
氣
亦
含
量
並
不
大
，
且
航
程
中
亦
沒
有
意
外

事
故
發
生
之
報
告
。

一
般
而
言
，
這
些
受
損
的
貨
物
種
類
，
都
有
共
通

的
特
性
，
通
常
可
再
依
水
份
的
來
源
，
分
為
兩
大
類
：

1  .  

貨
物
或
包
裝
材
本
身
含
水
分
：
例
如
穀
物
類
、
水

果
類
、
機
械
類
之
包
裝
木
材
、
木
材
類
等
。

2  .  

貨
物
或
包
裝
材
本
身
不
含
水
分
：
如
皮
革
類
、
水

泥
、
紙
類
、
棉
花
、
鋼
品
類
，
有
易
吸
收
水
氣
之

特
性
或
貨
物
性
質
特
殊
，
通
常
這
些
貨
物
在
生
產

或
包
裝
時
需
經
過
特
別
處
理
程
序
，
否
則
易
造
成

汗
濕
現
象
。

遇
到
上
述
案
例
時
，
我
們
調
查
的
重
點
應
在
於
水

分
究
竟
從
何
而
來
？
亦
即
造
成
汗
濕
是
因
為
包
裝
材
料

本
身
的
問
題
或
者
因
為
貨
物
本
身
的
固
有
瑕
疵
，
或
者

是
貨
物
包
裝
前
、
裝
貨
前
是
否
按
照
國
際
上
包
裝
之
通

常
習
慣
予
以
晾
乾
、
烘
乾
所
致
。
又
譬
如
：
穀
物
在
收

割
時
或
鋼
品
出
廠
時
是
否
經
過
適
當
的
晾
乾
或
烘
乾
再

予
以
裝
船
？
是
否
有
先
處
理
過
再
包
裝
？
皮
革
、
木
材

類
在
出
貨
前
也
應
經
過
適
當
處
理
程
序
，
這
些
都
是
平

常
貨
主
應
注
意
的
事
項
。
所
以
貨
物
若
屬
上
述
易
汗
濕

種
類
時
，
應
要
求
員
工
特
別
注
意
貨
物
的
處
理
，
包
裝

公
司
特
別
注
意
包
裝
過
程
，
並
與
船
公
司
或
包
裝
公
司

討
論
包
裝
是
否
合
適
。
畢
竟
事
前
預
防
比
事
後
處
理
更

能
有
效
減
輕
損
害
。

肆
、
案
件
應
調
查
事
項
與
應
備
妥
之
文
件

一
、
案
件
應
調
查
事
項

在
損
失
發
生
後
，
貨
主
或
被
保
險
人
應
盡
力
，
也

有
義
務
去
協
助
保
險
公
司
調
查
事
故
原
因
，
並
應
採
取

合
理
措
施
避
免
損
失
繼
續
擴
大
，
並
採
取
減
少
損
害
之

措
施
，
並
非
把
事
情
推
給
保
險
公
司
處
理
，
由
保
險
公

司
或
公
證
公
司
單
獨
去
調
查
，
畢
竟
保
險
公
司
並
非
貨

物
運
送
契
約
的
當
事
人
或
關
係
人
，
貨
主
才
是
運
送
契

約
當
事
人
，
因
此
很
多
海
運
相
關
文
件
的
獲
得
，
也
必

須
要
出
貨
人
或
受
貨
人
配
合
才
能
拿
到
，
畢
竟
越
快
完

成
調
查
工
作
，
貨
主
也
越
快
拿
到
賠
款
。
茲
提
出
幾
點

調
查
重
點
，
供
大
家
參
考
。

1  .  

貨
物
出
口
地
之
調
查
：

（　A  ）　

貨
物
或
包
裝
之
木
條
於
裝
船
前
是
否
有
經
過
特
殊

處
理

如
：
煙
燻
、
烘
乾
、
晾
乾
等
程
序

，
瞭
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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貨
物
及
包
裝
是
否
符
合
一
般
國
際
標
準
，
如
果
有

的
話
，
則
應
提
供
此
種
證
明
文
件
。

（　B  ）　

出
口
地
之
天
氣
數
據
︵
主
要
是
要
了
解
在
運
輸
過

程
是
否
曾
遇
到
大
雨
，
內
陸
運
輸
期
間
是
否
可
能

遇
到
洪
水
︶。

2  .  

航
程
途
中
之
調
查
：

（　A  ）　

應
瞭
解
船
舶
航
行
中
是
否
遭
遇
惡
劣
天
候
，
若
曾

遭
遇
惡
劣
天
候
的
話
通
常
會
有
海
事
報
告

或
應
取
得
貨
櫃
存
放
位
置
的
船
舶
積
載

圖

，
以
便
瞭
解
貨
櫃
存
放
在
哪

裡
等
資
訊
，
這
對
於
損
失
原
因
的
調
查
會
有
很
大

的
幫
助
。

（　B  ）　

貨
物
若
有
經
過
轉
船

時
，
則

要
取
得
當
地
氣
候
數
據
，
及
瞭
解
駁
船

轉
船
時
的
情
況
。

3  .  

卸
貨
地
之
調
查
：

（　A  ）　

應
取
得
貨
櫃
交
替
驗
收
單

，
以
便
了
解
貨

櫃
交
還
櫃
廠
時
之
外
部
是
否
有
明
顯
破
損
狀
況
。

（　B  ）　

卸
貨
時
貨
櫃
之
狀
況
及
發
現
損
失
時
貨
物
之
照

片
。

（　C  ）　

水
分
化
驗
之
報
告
。

以
上
只
是
簡
單
介
紹
遇
到
類
似
案
件
之
調
查
重

點
，
讀
者
欲
再
進
一
步
研
究
，
可
向
其
他
專
業
人
士
請

教
或
自
行
參
考
其
他
書
籍
。

二
、
貨
物
運
輸
保
險
應
備
妥
之
索
賠
文
件

保
險
公
司
為
使
被
保
險
人
瞭
解
損
失
應
備
妥
何

種
基
本
文
件
，
都
會
在
保
單
上
以

紅
字
印
刷

，

下
列
文
句
：
為
使
賠
案
能
儘
速
處
理
，
被
保
險
人

或
其
代
理
人
應
盡
力
提
供
下
列
相
關
理
賠
文
件

：

(  一　)  
、　
索
賠
函

。

（　二　）　
、　
保
險
單
正
本
或
保
險
證
明
正
本

。

(  三　)  
、　
附
裝
船
資
料
的
商
業
發
票
副
本

。

（　四　）　
、　
提
單
正
本

運
送
契
約
副
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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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○

（　五　）　
、　
公
證
報
告
或
其
他
損
失
程
度
證
明
文
件

。　

（　六　）　
、　
受
貨
人
與
運
送
人
或
相
關
人
等
對
受
損
貨
物
之
索
賠

往
來
信
函。

（　七　）　
、　
運
送
人
或
有
關
方
面
出
具
承
認
責
任
之
破
損
證
明
文

件

。

以
上
文
件
中
，
以
第
五
項
公
證
保
告
及
其
他
損
失

證
明
文
件
與
第
六
項
受
貨
人
與
相
關
人
對
受
損
貨
物
之

索
賠
往
來
信
函
較
為
重
要
，
簡
單
說
明
如
下
：

我
國
海
商
法
五
十
六
條
規
定
：
貨
物
經
有
受
領
權

人
受
領
，
推
定
運
送
人
以
交
清
貨
物
。
但
有
下
列
情
事

之
一
者
，
不
在
此
限
：

1  .  

提
貨
前
或
當
時
，
已
經
以
書
面
通
知
運
送
人
。

2  .  

提
貨
前
或
當
時
，
貨
物
受
損
狀
況
經
共
同
檢
驗

，
並
作
成
公
證
報
告
。

3  .  

貨
物
受
損
不
明
顯
時
，
而
於
提
貨
後
三
日
內
以
書
面

通
知
運
送
人
。

4  .  

在
收
貨
文
件
上
已
註
明
毀
損
或
滅
失
︵
此
即
一
般

人
通
稱
之
破
損
報
告
﹁

﹂︶。

本
條
規
定
的
意
思
是
說
，
即
然
受
貨
人
都
把
貨
物

都
收
受
了
，
也
沒
有
提
出
意
見
或
報
告
來
異
議
，
那
麼

法
律
就
認
為
貨
物
﹁
應
該
﹂
收
的
時
候
就
是
好
的
了
，

當
然
自
己
也
可
以
提
出
相
當
反
證
，
來
佐
證
自
己
的
說

法
，
但
在
一
般
實
務
上
很
難
成
立
，
因
為
﹁
事
過
都
已

境
遷
﹂
了
嗎
！
畢
竟
貨
物
在
﹁
提
貨
前
或
當
時
﹂
的
狀

況
是
很
難
還
原
的
！

除
了
海
商
法
五
十
六
條
以
外
，
我
國
海
商
法
第
一

百
五
十
一
條
規
定
：
﹁
要
保
人
或
被
保
險
人
，
自
接
到

貨
物
之
日
起
，
一
個
月
內
不
將
貨
物
受
損
害
通
知
保
險

人
或
其
代
理
人
時
，
視
為
無
損
害
。
﹂，
這
個
從
條
文
來

看
這
可
是
一
個
非
常
嚴
格
的
規
定
，
因
為
﹁
視
為
﹂
可

是
不
容
舉
證
推
翻
的
，
法
律
上
只
能
認
定
為
貨
物
無
損

失
，
換
句
話
說
保
險
人
可
以
主
張
：
貨
物
受
損
時
沒
有

通
知
保
險
人
或
其
代
理
人
，
因
而
保
險
人
無
庸
負
賠
償

責
任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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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一

由
上
述
可
知
，
受
貨
人
發
現
貨
物
受
損
時
應
即
刻

以
書
面
通
知
運
送
人
及
保
險
人
，
保
留
索
賠
權
利

，
否
則
若
損
失
不
在
貨
物

運
輸
保
險
單
承
保
範
圍
內
，
無
法
從
保
險
公
司
那
裡
獲

得
理
賠
，
船
公
司
那
邊
又
忘
記
保
留
索
賠
權
，
也
無
法

提
供
貨
物
在
提
貨
時
已
受
損
之
證
明
文
件
，
此
時
可
能

兩
邊
都
無
法
索
賠
，
落
得
﹁
兩
頭
空
﹂
的
下
場
。

伍
、
保
險
公
司
之
責
任
基
礎

就
保
險
公
司
之
責
任
基
礎
，
可
分
下
列
兩
點
來

討
論
：

一
、
法
定
責
任
範
圍

(  一　)  
、　
保
險
人
之
賠
償
責
任

1  .  

就
保
險
標
的
物
之
毀
損
滅
失
及
費
用
負
擔
賠
償
責

任
。

依
我
國
海
商
法
第
一
百
二
十
九
條

與
保
險
法
第
八

十
三
條
內
容
相
同

規
定
：
﹁
保
險
人
對
於
保
險
標

的
物
，
除
契
約
另
有
規
定
外
，
因
海
上
一
切
事
變

及
災
害
所
生
之
毀
損
滅
失
及
費
用
，
負
賠
償
責

任
﹂
。
就
法
定
責
任
範
圍
而
言
，
我
國
海
商
法
僅
作

概
括
性
規
定
，
即
保
險
人
原
則
上
必
須
對
因
海
上

的
危
險
及
事
變
負
責
。

2  .  

就
減
免
損
失
費
用
之
償
還
。

海
商
法
第
一
三
○
條
規
定
：
﹁
保
險
事
故
發
生

時
，
要
保
人
或
被
保
險
人
應
採
取
必
要
行
為
，
以

避
免
或
減
輕
保
險
標
的
之
損
失
，
保
險
人
對
於
要

保
人
或
被
保
險
人
未
履
行
此
項
義
務
而
擴
大
之
損

失
，
不
負
賠
償
責
任
。

保
險
人
對
於
要
保
人
或
被
保
險
人
，
為
履
行
前
項

義
務
所
生
之
費
用
，
負
償
還
之
責
，
其
償
還
數
額

與
賠
償
金
額
合
計
雖
超
過
保
險
標
的
之
價
值
，
仍

應
償
還
之
。

保
險
人
對
於
前
項
費
用
之
償
還
，
以
保
險
金
額
為

限
。
但
保
險
金
額
不
及
保
險
標
的
物
之
價
值
時
，

則
以
保
險
金
額
對
於
保
險
標
的
之
價
值
比
例
定
之
﹂

由
本
條
可
知
保
險
人
對
於
避
免
或
減
輕
損
失
費
用

亦
須
負
償
還
責
任
。

（　二　）　
、　
保
險
人
不
負
賠
償
責
任
事
由

1  .  

保
險
人
就
要
保
人
或
被
保
險
人
或
其
代
理
人
之
故

意
或
重
大
過
失
免
責
。

海
商
法
第
一
三
一
條
規
定
：
﹁
因
要
保
人
或
被
保

險
人
或
其
代
理
人
之
故
意
或
重
大
過
失
所
致
之
損

失
，
保
險
人
不
負
賠
償
責
任
。
﹂

2  .  

要
保
人
或
被
保
險
人
違
反
裝
運
通
知
之
義
務
。

海
商
法
第
一
三
二
條
規
定
：
﹁
未
確
定
裝
運
船
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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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二

之
貨
物
保
險
，
要
保
人
或
被
保
險
人
於
知
其
已
裝

載
於
船
舶
時
，
應
將
該
船
舶
之
名
稱
、
裝
船
日
期

所
裝
貨
物
及
其
價
值
，
立
即
通
知
於
保
險
人
。
不

為
通
知
者
，
保
險
人
對
未
為
通
知
所
生
之
損
害
，

不
負
賠
償
責
任
。
﹂

3  .  

保
險
人
之
破
產
。

海
商
法
第
一
三
三
條
規
定
：
﹁
要
保
人
或
被
保
險

人
於
保
險
人
破
產
時
，
得
終
止
契
約
。
﹂
契
約
終

止
後
之
損
失
，
保
險
公
司
無
須
負
賠
償
責
任
，
自

不
待
言
。

二
、
契
約
責
任
範
圍

在
保
險
實
務
運
作
中
，
因
法
條
中
有
﹁
除
契
約
另

有
規
定
外
﹂
一
語
，
排
除
了
法
條
之
適
用
，
給
予
保
險

人
自
行
決
定
承
保
範
圍
，
允
許
保
險
人
可
以
根
據
承
保

危
險
的
多
寡
與
保
險
費
率
的
高
低
，
設
計
不
同
種
類
的

保
險
單
，
供
被
保
險
人
選
擇
。
所
以
，
在
保
險
契
約
沒

有
違
反
法
律
之
強
制
或
禁
止
規
定
情
況
下
，
保
險
人
之

理
賠
責
任
仍
必
須
回
歸
到
雙
方
訂
定
之
保
險
契
約
來
處

理
。

陸
、
海
上
貨
物
運
輸
保
險
契
約
之
意
義
及
種
類

一
、
海
上
貨
物
運
輸
保
險
契
約
之
意
義

如
前
述
，
海
上
貨
物
運
輸
保
險
單
之
條
款
也
會
依

承
保
危
險
之
多
寡
，
設
計
成
基
本
類
型
之
保
單

如

，
然
後
被
保

險
人
可
以
再
根
據
貨
物
之
種
類
、
性
質
、
地
域
、
運
輸

方
式
、
保
險
利
益
之
種
類
等
等
，
加
保
各
種
附
加
危

險
。

譬
如
本
篇
題
目
所
述
之
戰
爭
、
罷
工
險
、
千
禧

年
除
外
條
款
等
附
加
險

﹔
簡
單
的
說
就
好
比
你
去
餐

廳
吃
飯
時
，
可
以
只
點
主
菜
，
也
可
以
點
前
菜
、
甜

點
、
飲
料
等
，
每
個
人
可
以
根
據
自
己
之
需
求
來
點

菜
。
因
此
投
保
的
保
險
條
件
不
同
，
在
承
保
危
險
範
圍

也
會
有
明
顯
不
同
，
對
被
保
險
人
的
影
響
不
可
謂
不

大
，
被
保
險
人
應
謹
慎
選
擇
之
。

二
、
貨
物
運
輸
保
險
契
約
之
種
類

(  一　)  
、　
目
前
國
際
市
場
上
通
用
的
海
上
貨
物
運
輸
保
險
契

約
，
基
本
上
在
各
國
實
際
承
保
作
業
基
本
上
都
是

用
英
國
倫
敦
保
險
人
協
會

簡
稱

所
制
訂
的

﹁
英
國
協
會
條
款

﹂。
可

依
制
訂
之
時
間
先
後
，
主
要
可
分
為
兩
種
：

1  .  
﹁
一
九
六
三
年
協
會
貨
物
保
險
基
本
條
款
﹂

一
九
六
三
，
簡
稱

P065-P076金筆（第一名）  6/2/2004 1:29 PM  頁面七二



一
九
六
三

及
配
合
該
﹁
基
本
條
款
﹂
使
用

之
﹁
勞
伊
茲
船
舶
貨
物
保
險
單

﹂，
簡
稱

。

2  .  
﹁
一
九
八
二
年
協
會
貨
物
保
險
基
本
條
款
﹂

一
九
八
二
，
習
慣

上
簡
稱

一
九
八
二
，
以
有
別
於
以
前
的

一

九
六
三

，
兩
者
最
大
的
差
別
就
是
，

一
九
六

三
必
須
和

一
起
使
用
，
因
為
危
險
事

故
是
記
載
在

上
，
而

一
九
八
二
則

是
可
以
單
獨
使
用
。

（　二　）　
、　
一
般
而
言
，
依
據
保
險
契
約
的
承
保
範
圍
，
可
再

細
分
下
列
兩
點
來
討
論
：

1  .  
﹁
列
舉
式
﹂

承
保
條
件
︹
譬
如
：

一
九
六
三

、

，

一
九
八
二

、

︺
：

它
的
意
義
就
是
把
保
險
單
所
要
承
保
之
危
險
事
故
列

舉
出
來
，
沒
有
列
舉
到
的
就
不
保
。
簡
單
的
說
，
就

是
列
在
﹁
除
外
不
保
事
項
﹂
保
險
人
固
不
需
負
責
，

即
使
沒
有
列
在
﹁
除
外
不
保
事
項
﹂
內
，
保
險
人
也

不
需
負
擔
賠
償
責
任
，
保
險
人
只
承
保
列
舉
之
危
險

事
故
﹔
換
句
話
說
，
列
舉
之
除
外
不
保
事
項
，
其
目

的
主
要
只
是
在
限
制
、
補
充
保
險
單
之
規
定
而
已
。

在
實
務
上
，
海
上
貨
物
運
輸
保
險
可
再
分
下
列
兩
種

保
單
類
型
來
討
論
：

（　A  ）　

，

直
譯
的
意
思
是
﹁
不
承
保
單
獨
海
損
﹂，
俗
稱
﹁
平

安
險
﹂

，

，
直
譯
的

意
思
是
﹁
承
保
單
獨
海
損
﹂，
俗
稱
﹁
水
漬
險
﹂
﹔

而
﹁

﹂
在
海
上
保
險
指
的
是
損
失
而

言

，
由
於
目
前
實
務
運
作
上
，
除
了
少
數
出
口
到

印
度
、
東
歐
、
南
歐
、
中
南
美
洲
因
押
匯
規
定
必

須
使
用
舊
式
保
單
以
外
，
目
前
實
務
上
已
不
多

見
，
故
不
詳
細
討
論
。

（　B  ）　

關
於

一
九
八
二

、

承
保
內
容
因
列
舉
承

保
危
險
事
故
甚
多
，
請
自
行
參
照
保
單
條
款
，
查
閱

危
險
事
故
是
否
在
保
單
的
列
舉
承
保
範
圍
來
判
斷
。

2  .  
﹁
概
括
式
﹂︹
譬
如
：

一
九
六
三

，

一
九
八
二

︺
的
承
保
條
件
：
指
的
是
概

括
地
對
承
保
的
危
險
事
故
作
敘
述
，
除
了
表
列
之

﹁
除
外
不
保
事
項
﹂
之
危
險
，
其
餘
危
險
都
在
承
保

範
圍
之
內
。
因
此
，
危
險
事
故
發
生
時
，
被
保
險

人
須
先
舉
證
貨
物
交
運
時
完
整
無
暇
，
損
失
是
在

航
程
中
發
生
某
種
偶
然
事
故
或
災
害
所
致
即
可
，

此
時
保
險
人
若
欲
免
責
，
則
須
證
明
，
損
失
係
由

何
種
除
外
不
保
事
故
所
造
成
。

七
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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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四

柒
、
貨
物
運
輸
保
險
契
約
之
討
論
與
解
答

一
般
類
型
之
水
濕
及
外
來
事
故
所
引
起
之
水
濕
，

若
損
失
原
因
並
無

一
九
八
二
、

一
九
六
三
除
外
不
保
事
項
之
適
用
，
則
可
得

到
保
險
理
賠
︵
請
參
考
附
表
：

、

與
一

四
損
失
類
型
交
叉
對
照
︶
。
若
損
失
是
因
貨
物
本
身
之

固
有
瑕
疵
或
貨
物
性
質
所
致
之
損
害
︵
請
參
考
附
表
：

、

與
五
、
六
損
失
類
型
交
叉
對
照
︶，
一

般
會
被
認
為
是
除
外
不
保
事
項
，
單
純
吸
收
大
氣
中
之

濕
氣
時
，
應
依
個
案
情
況
，
審
慎
認
定
是
否
屬
貨
物
性

質
所
致
。

第

二

小
題
中
某
甲
投
保
之
保
險
條
件
為

、

，
如
前
述
，
是
屬
於

列
舉
式

保
單
，
對
於

保
單
責
任
的
有
無
，
必
須
按
事
故
是
否
在
保
單
所
列
範

圍
內
為
斷
，
故
應
先
查
看
保
單
內
容
，
瞭
解
個
別
案
件

中
，
造
成
損
失
的
原
因
是
否
有
在
列
舉
的
承
保
事
故

中
。
經
查
閱
保
單
的
列
舉
事
故
之
後
發
現
：
只
有

一
、
二
、
三
有
承
保
海
水
、
湖
水
、
河
水

侵
入
所
致
之
損
失
，
但
有
問
題
的
是
，
該
條
是
否
包
括

雨
水
侵
入
所
致
之
損
失
呢
？
依
過
去
舊
的
水
漬
險

保
單
條
款
並
不
承
保
淡
水
所
致
之
損
失
︵
請
參

考
附
表
：
按

類
與
一
、
二
、
三
損
失
類
型
交
叉
對

照
︶，
且
此
次
修
訂

保
單
時
，
特
別
考
量
到
目

前
保
險
人
常
將
保
險
單
承
保
航
程
的
擴
大
到
內
陸
運
輸

期
間
，
故
而
特
別
增
定
本
款
﹔
最
後
以
文
義
解
釋
來

講
，
保
單
文
義
明
確
，
海
水
、
湖
水
、
河
水
、
雨
水
明

顯
屬
不
同
概
念
，
故
在

承
保
條
件
底
下
，
雨

水
所
致
之
損
失
不
在
承
保
範
圍
。
另
外
值
得
注
意
的

是
：

將
保
險
範
圍
擴
張
到
海
水
、
湖
水
、
河
水

侵
入
船
舶
、
﹁
運
輸
工
具
之
裝
載

﹂、
﹁
儲
存
處
所

﹂

所
引
起
之
毀
損
或
滅
損
即
可
，
不
限
定
受
損
地
點
必
須

在
﹁
船
上

或
交
通
工
具
上

﹂
，
即
使
在
陸
上
被
洪
水

或
海
水
漲
潮
淹
沒
都
在
保
單
承
保
範
圍
。
比
較
有
疑
問

的
是
何
謂
﹁
儲
存
處
所
﹂

？
一

般
學
者
都
解
釋
為
：
符
合
貨
物
之
特
性
及
種
類
的
倉
庫

或
類
似
處
所
，
如
貨
物
之
堆
存
習
慣
是
儲
存
在
無
遮
棚

之
處
所
者
，
仍
應
可
解
釋
為
﹁
儲
存
處
所

﹂
。
個
人
以
為
，
依
文
義
解
釋
與
目
的
解

釋
，
也
可
得
到
相
同
結
論
，
蓋
因
本
款
先
列
舉
承
保
危

險
之
內
容
，
再
作
概
括
定
義
；
一
般
承
保
時
，
對
承
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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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五

之
貨
物
種
類
也
並
沒
有
特
別
限
定
，
所
以
也
可
解
釋

為
：
符
合
國
際
貨
物
運
輸
之
一
般
儲
存
方
式
，
都
屬
本

款
之
﹁
儲
存
處
所
﹂。

最
後
，
若
承
保
條
件
為

時
，
基
本
上

條

款
並
不
承
保
任
何
貨
物
水
漬
之
損
失
，
但
可
合
理
歸
因

於

船
舶
或
駁
船

擱
淺
、
觸
礁
沈
沒
或
傾
覆

一
．
一
．
二

﹔

或
船
舶
或
駁
船
與
除
了
水
以
外
之
任
何
物
體
之
碰
撞
或

觸
撞

一
．
一
．
四

，
則
為
例
外
規
定
，
因
其

理
賠
之
依
據
係
根
據

一
．
一
．
二
及

一
．
一
．
四
兩
款
來
理
賠
。
必
須
澄
清
的
是
，
這
上
述

兩
款
之
損
失
是
屬
於
主
要
海
難
事
故
，
在
一
般
之
貨
物

保
險
單
都
會
承
保
在
內
，
因
此
而
產
生
之
損
失
及
費

用
，
也
都
保
單
承
保
範
圍
，
即
然
全
部
都
保
了
就
沒
有

討
論
價
值
了
，
所
以
不
列
入
圖
表
討
論
。
據
查
，
一

六
之
損
失
狀
況
不
在
保
單
所
列
舉
之
承
保
範
圍
內
，
故

皆
無
法
獲
得
理
賠
︵
請
參
考
附
表
：
按

類
與
一

六
損

失
類
型
交
叉
對
照
︶。

在
第
三
小
題
中
，
若
投
保
條
件
是
平
安
險

時
，
由
於

只
承
保
保
單
後
面
所
提
到
之

﹁
特
定
單
獨
海
損
﹂

即
特
定
部
分
損
失
之
意

，
保
單

未
列
舉
之
﹁
主
要
海
難
事
故
﹂
的
部
分
損
失
則
不
在
保

單
承
保
範
圍
，
換
句
話
說
就
是
保
單
未
承
保
到
的
主
要

海
難
事
故
，
都
必
須
要
全
損
的
情
況
才
能
理
賠
。
故
在

附
圖
所
提
六
種
損
失
狀
況
中
，
惡
劣
天
候
非
屬
保
單
承

保
之
主
要
海
難
事
故
，
所
以
必
須
在
﹁
惡
劣
天
候
導
致

海
水
入
侵
所
致
之
全
損
﹂
這
種
情
況
下
才
能
獲
得
理

賠
，
其
餘
狀
況
者
因
不
屬
於
海
上
固
有
的
危
險

﹁

﹂
概
念
內
，
不
在
保
單
承
保

範
圍
︵
請
參
考
附
表
：
按

與
一

六
損
失
類
型
交
叉

對
照
︶。

在
投
保
條
件
是
水
漬
險

時
，
因

與

區

別
在
於

對
特
定
分
損
以
外
損
失
也
予
以
賠
償
。
除
了

在
備
忘
錄
條
款

所
規
定
外
適
用
一
定
的

小
額
損
害
免
賠
比
率
外

但
目
前
市
場
上
，
幾
乎
都
沒
有

使
用
免
賠
率
的
條
件

，
簡
單
的
說

並
沒
有
免
賠
率
的

限
制
，
故
只
要
是
﹁
惡
劣
天
候
引
起
海
水
入
侵
所
致
之

損
失
﹂
都
能
獲
得
理
賠
，
而
附
圖
損
失
類
型
二
、
三
、

五
、
六
狀
況
，
同
理
也
不
屬
於
保
單
定
義
之
﹁

﹂，
不
在
保
單
承
保
範
圍
。
至
於
第
四
種

損
失
類
型
，
必
須
依
損
失
發
生
原
因
是
否
為
第
一
種
損

失
類
型
造
成
來
判
定
，
譬
如
船
隻
行
行
途
中
遇
惡
劣
天

候
海
水
侵
入
船
艙
灌
入
貨
櫃
，
此
時
水
份
在
貨
櫃
中
因

冷
熱
氣
候
作
用
，
加
上
長
途
航
行
，
致
使
貨
物
受
損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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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六

換
句
話
說
，
必
須
按
損
失
﹁
主
力
近
因
﹂
來
判
斷
損
失

是
否
為
﹁
惡
劣
天
候
導
致
海
水
入
侵
所
致
之
損
失
﹂︵
請

參
考
附
表
：
按

與
一

六
損
失
類
型
交
叉
對
照
︶。

捌
、
檢
討
與
建
議

保
單
責
任
的
判
定
所
需
考
慮
的
因
素
很
多
，
包
含

保
險
承
保
條
件
、
貨
物
在
運
輸
過
程
之
狀
況
、
現
場
之

證
據
調
查
，
最
後
找
出
最
有
可
能
造
成
損
失
之
原
因
。

另
外
，
在
汗
濕
類
型
的
案
子
，
要
區
分
水
份
究
竟

是
因
外
部
原
因
引
起
或
因
貨
物
本
身
或
性
質
所
引
起

的
，
在
案
子
處
理
上
本
來
已
經
是
很
困
難
的
，
如
果
貨

主
在
收
貨
發
現
貨
物
受
損
時
，
又
未
保
留
貨
櫃
及
現

場
，
以
及
在
出
貨
時
沒
有
保
留
裝
貨
之
證
據
，
加
上
損

失
發
生
時
也
沒
有
立
即
通
知
保
險
公
司
或
其
代
理
人
，

以
致
於
調
查
困
難
，
導
致
彼
此
對
於
損
失
原
因
認
定
有

很
大
的
爭
議
。
因
此
平
時
應
加
強
現
場
人
員
對
貨
物
入

倉
時
的
流
程
控
制
與
遇
到
貨
物
損
失
時
應
如
何
處
理
的

標
準
程
序
，
最
好
要
有
標
準
作
業
手
冊
，
並
加
以
落

實
。
對
於
國
外
出
口
商
在
出
貨
時
的
包
裝
及
出
口
程

序
，
要
求
符
合
國
際
標
準
的
作
業
程
序
，
以
保
障
品
質

以
及
避
免
損
失
的
發
生
。

玖
、
附
表

▲

圖
例
：
○
表
示
承
保
，
×
表
示
不
承
保
，
Δ
表
示
依

情
況
而
定
。

︵
本
文
作
者
：
產
險
從
業
人
員
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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